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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青岛西海岸新区（以下简称“新区”）港产城高
质量融合发展，优化提升口岸营商环境，繁荣产业发展生
态，做大做强港口经济，构建港因城而兴、城因港而盛的
发展格局，现制定如下政策措施。

一、推行实施口岸通关便利化服务。推行实施进口原油、
铁矿石等大宗干散货现场核验，“先放后检”、“两步申报”
高效通关；推行实施外贸集装箱货物提前申报，进口货物

“船边直提”、出口货物“抵港直装”；推行实施进口粮食
“附条件”提离至指定加工厂或定点储备库；推行实施新
区口岸保税冷链产品“一次取样、一次送检”；推行实施进
口矿石放射性线上流水监测，最大限度提升通关效率、降
低通关成本；推行实施船员换班“联合”查验，一次过关通
行。
二、推行实施“互联网+”全时化高效审批服务。构建线上
服务矩阵，畅通涉港企业诉求渠道，实现全时化申报，电
子化审核；深化“云登轮”服务，对入境的船舶提供“线上”
双向互动，无感高效查验。
三、推行实施柔性执法和信用认定审慎监管服务。对海关
AEO认证企业，减少稽查、核查频次，核查时可实施企业
自查结果认可模式：对同一家高级认证企业，实施管理类
核查作业统筹叠加；对海关发现前主动披露违反海关规
定的行为且及时改正的，根据情节和危害后果，给予不
予、减轻或者从轻处罚。

关于优化提升青岛西海岸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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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行实施保税油品“混兑”、矿石“混配”“筛分”等增值

服务。实施不同税号下的保税油品“混兑调和+复运出

口”；实施不同税号下的保税铁矿石、煤炭“混配+复

运出口”；实施铁矿石、煤炭、锰矿保税状态下“筛分+

复运出口”。

五、积极探索复制推广“自贸”、“综保”政策路径。支持前

湾综合保税区拓区、董家口申建综合保税区；支持在新

区更多区域复制推广“自贸区”、“综合保税区”、相关

惠港惠企政策，为港口建设发展、临港产业集聚发展赋

能增效。

六、推行实施国家战略物资等重要货物优先靠泊、装卸服

务。对关乎国计民生的LNG等承载市场供应保障任务的

进口货物，船舶力争“随到随靠”；大力支持临港产业发

展，进一步提升装卸和集疏运效率，支持对临港企业生产

经营急需货物提供优先装卸发运等保障服务。

七、支持港口经营提质增效，降低企业物流成本。推进口

岸部门与港口企业业务协同，支持港口经营提质增效、内

部挖潜，尽可能缩短物流链，降低企业“疏港”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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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行实施口岸通关便利化服务。推行实施进口原油、
铁矿石等大宗干散货现场核验，“先放后检”、“两步申报”
高效通关；推行实施外贸集装箱货物提前申报，进口货物

“船边直提”、出口货物“抵港直装”；推行实施进口粮食
“附条件”提离至指定加工厂或定点储备库；推行实施新
区口岸保税冷链产品“一次取样、一次送检”；推行实施进
口矿石放射性线上流水监测，最大限度提升通关效率、降
低通关成本；推行实施船员换班“联合”查验，一次过关通
行。
二、推行实施“互联网+”全时化高效审批服务。构建线上
服务矩阵，畅通涉港企业诉求渠道，实现全时化申报，电
子化审核；深化“云登轮”服务，对入境的船舶提供“线上”
双向互动，无感高效查验。
三、推行实施柔性执法和信用认定审慎监管服务。对海关
AEO认证企业，减少稽查、核查频次，核查时可实施企业
自查结果认可模式：对同一家高级认证企业，实施管理类
核查作业统筹叠加；对海关发现前主动披露违反海关规
定的行为且及时改正的，根据情节和危害后果，给予不
予、减轻或者从轻处罚。

八、鼓励航运专业人才引进。重点引进港口建设运营、现

代物流、国际贸易、船舶管理、航运金融保险等航运服务

类专业技能人才，享受新区人才引进，住房、教育、医疗、

落户等方面优惠政策。

九、鼓励资源要素向重要港航项目倾斜。对于土地、用海、

能耗、资金等生产要素指标，优先向港口码头泊位、堆场、

集疏运交通以及港口城市功能配套设施等重点项目倾

斜；港城密切协作，积极争取国家、省、市重点项目资

源，优先落地临港产业。

十、鼓励提升港口城市综合配套服务功能。不断完善港区

周边城市功能公共配套设施；不断丰富港区周边住宿商

贸、休闲娱乐、教育医疗等生活业态；加大公交站点、线路

的布设密度，为港区提供多样化、精准化的出行服务；引

入智能交通管理系统，优化提升交通通行效率。

十一、推行税收便利化个性化服务。对港产城融合发展重

点企业涉税问题及时受理，探索建立涉税诉求“一码通

达”快速响应机制，通过扫描二维码、小程序等方式实现

企业涉税意见建议“码上提”、优惠政策“码上领”，涉税诉



的联系对接，产学研有机结合，为港产城的融合发展提供

人才、科技、智力支撑；积极发挥航运物流协会、商会的平

台作用，搭建产教融合新型载体，实现校企、产教优势互

补持续发展。

 十六、积极发挥新区港城联席会议机制作用。充分发挥新

区港城联席会议的统筹协调作用，研究解决港产城融合

发展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建立“区港城办-区交通运输

局-区商务局-港口、海关、海事-各镇街”五位一体的产业

发展工作机制，助推港产城高质量融合发展。

十七、重大事项“一事一议”。对新区港产城高质量发展具

有重大促进作用的相关事项，可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

给予支持，具体由新区管委研究确定。

 

求“马上办”。针对特殊疑难事项建立顶格协调机制，推动

相关业务事项快速解决。

十二、推动“非即办税收事项”高效办结。对港产城融合发

展重点企业增值税制度性留抵退税、股权转让等非即办

事项提速办结。推行出口退税全环节“非接触办税”,建立

税企信息共享“云平台”，实现备案单证“云管理”,推动平

台间信息对接，压缩退税办理时间。

十三、加快推进码头泊位等港口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

董家口港区港投万邦��万吨级矿石码头等深水泊位建

设；加快前湾港南港区物流园建设；加快推动董家口琅琊

湾底新建泊位、粮食筒仓、液体化工仓储及国家大宗商品

储运基地等重大港口仓储物流项目落地和建设。

十四、加快推进港口交通集疏运体系建设。加快推进董家

口至瓦日（兖石）铁路和董梁高速等铁路、公路集疏运通

道建设，提高与周边货源腹地的陆路联通能力，推动口岸

“公转铁”业务开展，全面提升港口货物输运能力。

十五、加快推进产教融合。加强与中国海洋大学、上海海

事大学、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等航运因素较多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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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年 � � 月


